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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劳人仲案〔2024〕8960 号

申请人：初喜悦，男，汉族，1975 年 12 月 29 日出生，住址：

海口市美兰区。

第一被申请人：湖南省湘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住所：长沙

市天心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陈小波。

委托代理人：宋之江，男，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张文，男，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。

第二被申请人：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，住所：武汉市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陈卫国。

委托代理人：齐文军，男，该公司员工。

案由：劳动报酬、解除劳动合同等。

申请人初喜悦诉第一被申请人湖南省湘天建设工程有限公

司、第二被申请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件，本委依

法受理并进行了开庭审理。申请人初喜悦、第一被申请人委托代

理人宋之江、第二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齐文军到庭参加了庭审。

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 2023 年 2 月 1 日

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的工资 30000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 2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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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9 月 1日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

额 160000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5000

元；四、被申请人补偿 8个月单位承担部分社保费用 1100 元/月，

合计 8800 元。申请人当庭明确上述仲裁请求要求中建三局集团

有限公司支付并放弃第四项仲裁请求。

本案相关情况

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：

一、案涉项目情况：申请人在南部战区总医院门诊综合楼 EPC

工程总承包项目工作。该项目承包方为第二被申请人，分包方为

第一被申请人。

二、工资情况：由第二被申请人代发申请人的工资。

三、本委查明其他情况：本案申、被双方因劳动报酬等发生

争议，申请人于 2023 年 5 月 9 日向本委申请劳动仲裁，该案的

被申请人为本案的两被申请人。本案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中记载其

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与案外人陈 XX 签署《劳动争议和解协议》，

该协议除申请人本人及“陈 XX”签名外，其余内容均为打印，记

载申请人为初喜悦，第一被申请人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，第

二被申请人为湖南省湘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和解方案为申请人

与被申请人双方协商一致，被申请人如在 2023 年 5 月 16 号前支

付申请人两个月工资款项，则申请人将于在 2023 年 5 月 17 号前

撤销仲裁申请，随后附有分期付款的相关约定并载明如果到期未

付，申请人有权再次申请仲裁。该协议没有加盖两被申请人印章。



第 3 页 共 5 页

四、申请人申请劳动仲裁日期：2024 年 4 月 26 日。

双方有争议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：

一、关于劳动关系问题。本案申、被双方对是否存在劳动关

系存在较大争议。

申请人主张其于 2022 年 9 月 1 日入职第一被申请人，在案

涉项目担任资料员一职，没有签订劳动合同。其工作受第一被申

请人的资料主管罗 X管理安排，其在案涉项目工作期间由第二被

申请人代发工资。申请人提交的《劳动争议和解协议》中“陈 XX”

系第一被申请人在案涉项目的负责人之一。

第一被申请人主张其与申请人未建立劳动关系，申请人系其

公司合作方林 XX 聘请的人员。申请人所述的罗 X、陈 XX 均非第

一被申请人的人员。至于申请人的工资，系林 XX 要求第一被申

请人委托第二被申请人进行代发。

第二被申请人主张其与申请人未建立劳动关系，申请人系第

一被申请人的人员，受第一被申请人的实际管理，由第一被申请

人向其支付劳动报酬，第二被申请人系受第一被申请人的委托代

发工资。第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情况均不清楚。

本委认为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建立劳动关系的标准是劳

动者按照用人单位的要求履行劳动义务，其付出的劳动是单位业

务的组成部分，并由单位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，同时劳动者必须

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、约束，双方之间存在长期、较稳定的身份

隶属关系。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二十六条规定，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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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，专项用

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。第二十八条规定，施工总承

包单位或者分包单位应当依法与所招用的农民工订立劳动合同

并进行用工实名登记，具备条件的行业应当通过相应的管理服务

信息平台进行用工实名登记、管理。未与施工总承包单位或者分

包单位订立劳动合同并进行用工实名登记的人员，不得进入项目

现场施工。根据上述规定，第二被申请人虽然向申请人代发工资

且申请人通过人脸识别进出案涉项目工地，但均不能直接证明其

与第二被申请人之间建立劳动关系。然而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规定，发生劳动争议，当事人对

自己提出的主张，有责任提供证据。申请人除提交银行交易明细、

考勤表、工资表外，其并未举证证明其提交的《劳动争议和解协

议》中“陈 XX”系第二被申请人的人员，受第二被申请人委托与

申请人签署协议，而且申请人虽然主张仲裁请求要求第二被申请

人支付，但是在庭审时其一直强调其入职第一被申请人，受第一

被申请人雇佣管理。综上所述，申请人的陈述及其证据均无法证

明其与第二被申请人建立劳动关系，故申请人要求第二被申请人

支付工资、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和违法解除劳动关

系赔偿金的仲裁请求，均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二、关于撤回仲裁请求。申请人当庭撤回被申请人补偿 8个

月单位承担部分社保费用 1100 元/月，合计 8800 元的仲裁请求，

符合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第三十五条规定，本委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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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准。

裁决结果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

法》第六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四十九条，《劳动人

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第三十五条，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

第二十六条、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。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。

如劳动者不服本裁决，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

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之一

的，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

请撤销裁决。

仲 裁 员：冯 圆

二〇二四年六月七日

书 记 员：谢 馨 颐


